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之持续督导保荐总结报告书 

保荐机构名称：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编号： BJJG1395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3001号），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牛集团”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6,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股票，并于 2020 年 2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国金证券”）作为公牛集团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负责公牛集团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持续督导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牛集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

资金尚未使用完毕，国金证券将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保荐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续督导》的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出具本保荐总结报告书。 

一、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名称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95号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1088号紫竹国际大厦23楼 

法定代表人 冉云 

联系人 冯冰 

联系电话 021-68826021 

保荐代表人 杜纯静、冯冰 

联系电话 021-68826021 

本项目持续督导期 2020年2月6日至2022年12月31日 

是否更换保荐人或其

他情况 
否 

注册地址 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95号 



 

二、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603195 

注册资本 601,077,590元 

注册地址 浙江省慈溪市观海卫工业园东区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487号宝石大楼20号楼 

法定代表人 阮立平 

实际控制人 阮立平、阮学平 

联系电话 021-33561091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本次证券上市时间 2020年2月6日 

本次证券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保荐工作概述 

(一)尽职推荐阶段 

本保荐机构针对发行人的具体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勤勉尽责，最终顺利完成推荐发行人发行

上市的保荐工作。本保荐机构在尽职推荐阶段的主要工作包括： 

1、对发行人进行全面尽职调查，并根据发行人的委托，组织编制申请文件，

同时出具推荐文件； 

2、提交推荐文件，并主动配合中国证监会的审核，组织发行人及其他中介

机构对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进行答复； 

3、指定保荐代表人与中国证监会职能部门进行专业沟通，保荐代表人在发

行审核委员会会议上接受委员质询等； 

4、按照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推荐股票相关文件，

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二)持续督导阶段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后，本保荐机构针对公司的具体情况，确定了持续督导

的内容、重点和计划，本保荐机构在持续督导阶段的主要工作包括： 



 

1、关注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和内部控制制度的运行情况，督导公司规

范运作； 

2、督导公司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审阅相关的信息披露文件； 

3、督导公司合规使用与存放募集资金； 

4、督导公司完善保证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监督其有效执行，

同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5、持续关注公司的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

的往来； 

6、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7、定期对公牛集团进行现场检查，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现场检查报

告或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等相关文件； 

8、持续关注发行人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持续督导期间，发行人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活动，依

法公开对外发布各类定期报告及临时报告；公司的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及其他

关联方资金往来、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股东承

诺以及经营状况等方面不存在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续督导》《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重大事项。 

四、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一）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因“年产 1.8亿套 LED 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及总部基地建设项

目”项目处于同一厂区，部分建设主体横跨同一地块，为便于相关产权证书办理，

两个项目需合并备案。公司将上述两个项目进行合并，合并后名称调整为“年产

1.8 亿套 LED 灯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及总部基地建设项目”，项目投资主体、总

投资额、预计投产时间及投资方向等均不变。 



 

2021 年 10 月 2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2021 年 11 月 15 日，

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议案》：同意将“研发中心及总部基地建设项目”、“年产 1.8 亿套 LED 灯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合并为“年产 1.8亿套 LED灯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及总部基地建设

项目”。国金证券于 2021 年 10月 28 日出具《关于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二）部分募投项目推迟 

根据公司 2022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决

定对“年产 1.8亿套 LED 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及总部基地建设项目”、

“信息化建设项目”和“渠道终端建设及品牌推广项目”的预定可使用状态延期

至 2025 年 2月。 

公司募投项目“年产 1.8亿套 LED 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及总部基

地建设项目”，建设主要包括生产 LED 灯的厂房建设及装修、购置生产设备等相

关扩产支出，以及建造研发中心及总部基地，购置新增研发设备、软件工具和办

公设备，但由于募投项目整体工程量较大，建设周期较长，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存

在较多不可控因素。另外，受疫情等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得该募投项目的施

工建设、项目备案等环节受到了不利影响，项目整体进度较计划有所延后。 

公司募投项目“信息化建设项目”旨在实施供、销、人、财、物集成管理的

信息化系统建设，为公司的产品创新、渠道创新、供应链创新、管理和运营创新、

战略与商业模式创新等提供有力的支持。随着公司实施数字化转型升级，完善组

织架构、优化管理流程、提高供应链信息化等，对信息化系统的需求也在不断地

提升和调整变化，同时由于系统实施阶段需要大量的时间进行配置、测试、调试

和优化等工作，从而整体延缓了项目实施的总体进度。 

公司募投项目“渠道终端建设及品牌推广项目”用于渠道终端门店展示设施

购置、品牌调研、品牌总体规划、视觉优化设计、品牌传播推广等，以提升公司

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公司销售额长期稳定的增长。受疫情等外部客观因



 

素的影响，公司渠道终端建设及品牌推广等工作开展受到一定的限制，同时公司

积极分析和判断市场变化，动态调整渠道建设及品牌推广的节奏，更加审慎地支

出募集资金，以上多种因素导致该项目的建设进度较原计划有所滞后。 

国金证券于 2022 年 12 月 21 日出具《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继续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增加实施主体等事项的核查意见》。 

五、发行人配合保荐工作的情况 

1、尽职推荐阶段 

公司能够及时向保荐机构、会计师及律师提供本次发行所需的文件材料，并

保证所提供的文件材料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陈述或重

大遗漏；公司能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积极配合保荐机构的尽职调查工作，

为本次发行的推荐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便利。 

2、持续督导阶段 

公司能够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并按有关要求进行信

息披露和募集资金使用。公司与保荐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发生重要事项时，公司

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并进行沟通，同时应保荐机构的要求及时安排公司相关人员进

行交流。公司积极配合、安排保荐机构定期或不定期的现场检查工作；向保荐机

构提交三会文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募集资金、关联交易等相关文件，保证

了保荐机构相关工作的顺利进行。 

六、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均能勤勉、尽职的履行各自相应的工作职责。在保

荐机构的尽职推荐过程中，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能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出具专业意见，并能够积极配合保荐机构的协调和核查工作。在持续督导阶段，

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能够根据交易所要求及时出具相关文件，提出专业意见。 

七、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相关规定，持续督导期内，保荐

机构对公牛集团公告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审阅或事后及时审阅，对信息披

露文件的内容及格式、履行的相关程序进行了核查。 

国金证券认为，公牛集团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活动，依法公开对外

发布各类定期报告及临时报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规定。 

八、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公牛集团在日常管理中按照三方监管协议、四方

监管协议的规定执行对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基本符合相关法规规定，不

存在重大违规使用募集资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其他严重违反《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规定的情

形。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牛集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尚未使用

完毕，国金证券将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九、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不存在其他应向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报告的其他事项。 

 

  



 

（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持续督导保荐总结报告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杜纯静                     冯冰 

 

 

法定代表人（签字）：                          

冉云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4月 27日 
 


